附件1
第二届北京市民气排球比赛

竞赛规程

主办单位

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

通州区体育局

承办单位

北京体动力体育文化有限公司
比赛时间

2022年7月23日、24日

竞赛地点

弘赫国际体育运动中心

比赛项目及组别

（一）竞赛项目

男女混合5人制（场上至少要有一名女队员）

（二）组别

青年组：年龄22-44岁（1978年1月1日以后出生至2000年12月31日以前）

中年组：年龄45-60岁（1962年1月1日以后出生至1977年12月31日以前）

参赛办法

（一）北京市常住居民均可组队报名参赛。

（二）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“北京健康宝”绿码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，并在赛前完成全程疫苗接种，不适宜接种人员除外。
（三）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，具备参加气排球竞赛活动的能力，比赛中出现任何意外及伤病，责任自负。

（四）每队限报10人。其中，领队、教练各1人，运动员8人（含3名替补，比赛队伍中至少有1名女队员）。领队及教练员若符合参赛条件可以兼队员，但必须填报在队员中，否则不予参赛。

（五）每名运动员只允许代表一支队伍参赛。

（六）运动员需随身携带有效身份证件（身份证、军警证、往来内地通行证、护照等）参赛，以备组委会审核。如因未携带有效身份证件而无法证明运动员身份，组委会有权取消该运动员参赛资格。

（七）45周岁以下且退役不满10年的专业排球运动员（在全国各排球俱乐部注册的一线、二线队员）不得报名参赛。

（八）报名截止后，组委会将对参赛运动员进行公示，如对运动员的参赛资格存在异议，请在公示结束前向比赛组委会举报，公示结束不再受理任何有关参赛资格举报。举报时请按照“谁举报谁举证”的原则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否则视为无效举报。
资格审查、赛风赛纪

（一）设立纪律监督与资格审查委员会，负责参赛运动员的纪律和资格审查工作。队员经资格审查合格后方能参加比赛。

（二）为了端正赛风，将在比赛前、对运动员资格进行复查。发现并查实有运动员弄虚作假、违犯规定者，取消该运动员比赛资格，并取消该队比赛资格和名次，同时取消该队3年内报名参赛资格。

（三）在比赛期间，各参赛队领队即为本次赛事的赛风赛纪监督员，负责本次赛事的赛风赛纪管理工作。

竞赛规程

（一）竞赛规则

执行中国排球协会审定的《2017—2020气排球竞赛规则》，并执行本次赛会的特殊规定：

1.比赛场地为12米*6米的标准气排球场地。比赛网高为2米，比赛用球“三山”牌气排球。

2.人体触及标志杆以外（不含标志杆）的球网、网绳、网柱不是犯规。

3.后排队员如参与拦网没触及到手。但球触及到前排拦网队员的手或其他部位无论是否拦死都属于犯规。

4.队员在前场区，对不高于球网上沿的球可以完成进攻性击球。

5.同队的两名或三名队员同时触球，只记作一次击球。

6.2、3、4号位的队员为前排队员，1、5号位的队员为后排队员。前后排的队员不能越位。同排队员不能左右越位。

7.后排队员不能到前排实施拦网。

8.对进攻方在完成进攻性击球时，允许防守方拦网队员的手过网拦网。

9.当球的整体完全越过球网上沿后的一切触球，将不被认定为拦网。

10.对方的发球在高于球网上沿的来球。防守方第一次不得形成进攻行性击球。

11.低于球网上沿的发球可以形成进攻性击球。

12.对于进攻方的发球，防守方不得拦发球。

（二)赛制（混合制）

比赛分为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

1.预赛阶段

预赛采用小组循环方式（分组情况视报名队数而定，如果出现报名队数不足以实施分组，则采用单循环方式决定最终名次），胜一场积2分，负一场积1分，弃权积0分。

当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时，队伍排名按照以下标准进行：
（1）C值(总胜局/总负局)大者排名靠前。

（2）若C值仍然相等，则Z值(总得分/总失分)大者排名靠前。

（3）当两队总得失分比值(Z值)仍相等时，两队之间比赛胜者排名在前。

（4）当三队或以上总得失分比值(Z值)仍相等时，则仅在该几队之间的比赛采用前述第1条和第2条的标准确定排名。

2．决赛阶段。

决赛阶段采用现场抽签及交叉淘汰的方式进行

（三）比赛服装

 每队必须备有颜色统一的比赛服，上衣前后要有按规则规定的明显号码和队长标志，比赛服装不符合规定者不能上场参赛。

报名及领队会

报名

各参赛队请于2022年7月19日24:00前登陆“北京健身汇”微信小程序“赛事活动报名”栏目报名参赛。各队领队请务必扫描二维码或添加联系人微信进入领队微信群，比赛相关事宜将通过领队群公布；联系人：戴木锦，电话：1391041535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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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名队伍要求

青年组和中年组各组别限报24支队伍。各参赛队以“北京健身汇”报名为平台，因活动规模人数有限，各组别报名队伍达到额度系统将自动停止报名；如未达到拟组织数量，按照实际报名参赛队伍进行。

领队会

领队会将于7月20日上午10:00在弘赫国际体育运动中心会议室召开。领队会上将讲解比赛规则及注意事项，进行比赛抽签分组等。各领队需在参会时提交全队人员亲笔签名的《参赛声明》。

录取及奖励

各组别录取前八名，颁发奖杯和个人证书。不足八支队伍的组别按实有队数颁发。各组别前四名将设为下届种子队。

裁判与仲裁

本次比赛仲裁、裁判长、裁判员均由组委会负责选派。
参赛费用

比赛不收取报名费，各参赛队的交通食宿费用自理。

投诉

若运动队需要投诉，必须在比赛结束后二十分钟之内递交书面材料和相关证据，并缴纳投诉保证金2000元，当值仲裁方能受理。本赛事不接受口头投诉。投诉成功，保证金如数退还；投诉不成功，保证金予以没收。

防控要求

（一）所有参加活动人员需严格服从活动防疫安全要求，服从现场防疫工作人员指挥。

（二）所有参加活动人员需自备口罩，口罩应符合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公众佩戴口罩指引》要求。

（三）活动实行“绿码”准入制，所有参加活动人员需使用“北京健康宝”进行扫码登记并通过体温检测。拒绝接受扫码、体温检测或体温异常、处于隔离期等人员，谢绝入场。

（四）参加活动人员凭身份证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入场，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比赛场所。

（五）除运动员处于比赛期间以外，所有人员进入比赛场所须全程佩戴口罩。比赛开始后，运动员在参赛过程中可不佩戴口罩，完成比赛后应及时佩戴口罩。

（六）在签到处、检录区、候场区、领奖区等人员聚集区域，应保持2米以上间隔，避免交叉和近距离接触。

（七）为保障赛场整洁及环境安全，严禁所有人员在赛场区域内用餐。

（八）若有人员出现发热、干咳等症状时，第一时间远离赛场进入独立防疫安全室并上报组委会，现场防疫工作小组参照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公众出现发热呼吸道症状后的就诊指引》执行。

十五、本规程最终解释权归属大赛组委会，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


